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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

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停牌一天。 

2、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证券简称由“*ST 酒鬼”变更为“酒鬼酒”，证券代码不变，股票交

易的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基本情况 

由于本公司 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4 月 27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特别

处理，证券简称由“酒鬼酒”变更为“*ST 酒鬼”，股票交易日涨跌

幅度限制为 5%。 

二、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本公司 2015 年度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净利润

74,226,652.10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8,569,586.09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被实

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情形已消除。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其他涉

及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0 条规定，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的议案》，并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交了撤销股票退市风险警示处理的申请。 



三、公司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期间所做的工作 

2015 年，公司围绕“精耕湖南市场、创新营销模式、打造重点

产品、控制成本费用、加强队伍建设”等五个重点展开各项工作，经

营业绩实现扭亏为盈，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实现大幅增长，为公司

走出低谷、走向稳定发展打下了较好基础。 

1、立足本土市场，湖南根据地市场基础地位得到加强。 

坚持“省内重点做”与“省外做重点”的市场方针,集中优势资

源，巩固湖南根据地市场的基础地位，巩固“大湘西”和“长株潭”

本土核心市场的战略地位，巩固酒鬼酒“湘酒第一品牌”的领导地位。

2015 年湖南市场销售较上年实现大幅增长。 

2、创新营销模式，核心单品销售收入实现较大突破。 

巩固了“50 度酒鬼酒”品牌联盟大平台；构建了“红坛酒鬼酒”

全省战略联盟；深化了“内参酒”平台商与直营商相结合模式，并整

合高端团购优质资源，促进“内参酒”省外突破。全年三个核心支柱

单品“内参酒”、“50 度酒鬼酒”、“红坛酒鬼酒”价稳量升，在

湖南市场销量实现较大增长。 

3、加强预算管理，生产成本及期间费用得到有效控制。 

通过精简优化员工队伍、岗位结构和组织机构，公司职能部门工

作效率进一步提高；通过深入实施内部控制制度，加强财务管理、危

机风险管理和预算管理，有效控制了生产成本及期间费用，管理费用

及销售费用较上年大幅下降，提升了整体利润率，优化了资产结构。 

4、推进工程建设，酒鬼酒工业园配套项目基本竣工。 

公司“锅炉房改扩建”工程、“配套仓储物流区”工程、“污水处

理站技改工程”、“露天储酒罐工程”等项目建设全面完成。 

5、巩固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及包装质量稳中有升。 

继续加强“四标”一体化管理体系建设，不断巩固、完善馥郁香

型酒鬼酒内在质量。 

四、关于对 2015 年年度报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8 日披露了 2015 年年度报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达的关于本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问询函



（【2016】第 55 号、第 64 号）中所列的问题和意见，公司进行了回

复说明，并于 2016 年 4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对 2015 年年度报告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情况 

    2016年 4 月 21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同意本公司股票撤销退

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的申请。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6 年 4 月 22 日停牌一天，2016 年 4 月 25 

日开市起复牌。公司股票简称自 2016 年 4 月 25 日开市起由“*ST

酒鬼”变更为“酒鬼酒”，证券代码 000799 保持不变，股票交易的

日涨跌幅限制由 5%变更为 1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1 日 

 




